关于组织申报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的通知
山医大汾院教函【2009】20号

各系（部）、处（室）、馆、中心、集团：
根据关于组织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申报（晋教办【2009】9号）文件的要求，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人必须根据课题指南提供的主要方向和选题范围确定研究课题。
二、“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分为四类：指令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专项课题。
三、申报人应具有副高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否则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青年专项课题的申报教师（包括课题组成员）年龄不得超过40岁（1970年之后出生）。指令课题和重点课题的申报者要求具备主持过省级以上相关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并已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申报者不能重复申报，只能从中选一。
四、本年度立项课题要求在1～2年完成，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指令课题和重点课题应在1年内完成，课题延期或调整人员须经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
五、申报时须提交《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申请书》一式6份，以及配套的电子版。电子邮箱：mufyzsb@163.com。申请书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A4纸印制，于左侧装订。
六、课题指南、课题申请书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网址是：http://www.sxmufyc.edu.cn/jwc/index.html。申报课题每项交纳评审资料费150元。
七、截止时间：2009年5月20日。请各课题负责人将申报材料交至教务处教务科，然后由教务处统一审核汇总后，报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
联系人：陈利荣，联系电话：7235011/8813182。
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申报。课题立项后，学院将给予配套经费支持。
附件1：课题指南
附件2：课题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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